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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命令
2005年第 1號

本人曾蔭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現依據《基本法》第
四十八 (四)條賦予本人的權力作出以下命令——

第 1部

導言

1. 引稱及生效日期

(1) 本命令可引稱為《執法 (秘密監察程序)命令》。
(2) 本命令自 2005年 8月 6日開始時起實施。

2. 釋義

(1) 在本命令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人員” (officer)指部門的任何人員，而其職責是包括進行執法調查或採取執法行動

的；
“書面” (writing)包括將文字以可見形式表述的任何方式 (不論是電子、機械、光學或
其他方式)；

“秘密監察” (covert surveillance)指為某特定執法調查或執法行動的目的而有系統地監
察任何人，而——

(a) 該監察是在該人有權對享有私隱有合理期望的情況下進行的；
(b) 該監察的進行方式是旨在確保該人不察覺該監察正在或可能正在進行；
及

(c) 關於該人的任何私人資料相當可能會藉該監察而取得；
“部門” (department)指政府的任何以進行執法調查或採取執法行動作為部分職能的部

門，並包括廉政公署；
“授權人員” (authorizing officer)就任何部門而言，指獲該部門的首長根據第 15條指

定為授權人員的任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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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本命令中——
(a) 凡提述根據本命令給予的授權 (不論實際如何稱述)，包括提述根據本命

令續期的授權；及
(b) 凡提述人員或授權人員 (不論實際如何稱述)，包括提述——

(i) (如曾是該人員或授權人員的人不再擔任該人員或授權人員的職位)
在當其時擔任該職位的人、或獲委任署理該職位或執行該職位的職
能的人、或合法地執行該職位的職能的人；或

(ii) (如身為該人員或授權人員的人不能執行該人員或授權人員的職位的
職能)在當其時獲委任署理該職位或執行該職位的職能的人或合法
地執行該職位的職能的人。

3. 給予秘密監察的授權或將授權續期的條件

在本命令中，給予秘密監察的授權或將秘密監察的授權續期的條件是在有關特定
個案的情況下——

(a) 進行該秘密監察所謀求達到的目的是——
(i) 防止或偵測罪行；或

(ii) 保障公共安全或保安；及
(b) 在——

(i) 從運作的角度權衡對該秘密監察的需要與該秘密監察對任何會是其
目標人物或可能受該秘密監察影響的人的侵犯性之下；及

(ii) 考慮進行該秘密監察所謀求達到的目的是否能合理地藉侵犯性較低
的其他手段達到之下，

該秘密監察與進行該秘密監察所謀求達到的目的是相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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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命令不適用於法律訂定的秘密監察

本命令不適用於獲得或曾經獲得任何法律授權或准許而進行的任何秘密監察、被
或曾經被任何法律規定進行的任何秘密監察、根據或曾經根據任何法律獲得授權或准
許而進行的任何秘密監察、或根據或曾經根據任何法律被規定進行的任何秘密監察。

第 2部

秘密監察的授權

5. 授權申請

(1) 任何人員不得在沒有根據本命令給予的授權的情況下直接或透過任何其他人
進行任何秘密監察。

(2) 任何部門的任何人員可向該部門的授權人員提出申請，要求授權進行由該部
門的任何人員進行或由其他人代該部門的任何人員進行的秘密監察。

6. 在授權申請中列明的資料及申請的形式

(1) 秘密監察的授權申請須——
(a) 述明進行該秘密監察所謀求達到的目的是屬第 3(a)(i)條所指明的或是屬

第 3(a)(ii)條所指明的；
(b) 列明——

(i) 該秘密監察的形式及進行該秘密監察所謀求取得的資料；
(ii) 該秘密監察的目標人物的身分 (如知道的話)；

(iii) 將進行該秘密監察所在的任何地方 (包括任何運輸工具及任何構築
物，不論是否屬流動性)的詳情 (如知道的話)；

(iv) 該秘密監察的建議限期，並表明該監察將於何時開始和結束；
(v) 相當可能會藉進行該秘密監察而取得的利益；及

(vi) 該秘密監察對不屬第 (ii)節所提述的任何人的影響 (如有的話)的評
估；及

E64 2005年第 31期憲報第 5號特別副刊 S. S. NO. 5 TO GAZETTE NO. 31/2005



(c) 以姓名及職級識別提出申請的人員。
(2) 申請須以書面提出。

7. 授權申請的決定

(1) 授權人員在考慮根據本部提出的秘密監察的授權申請後，可在第 (2)款的規
限下——

(a) 在經更改或不經更改下給予該申請所尋求的授權；或
(b) 拒絕給予授權。

(2) 除非授權人員信納第 3條就給予授權所規定的條件已獲符合，否則他不得給
予授權。

(3) 授權人員須以書面下達他根據第 (1)款作出的決定及該決定的理據。

8. 授權的限期

秘密監察的授權——
(a) 於授權人員在給予該授權時指明的時間 (該時間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早

於給予該授權的時間)生效；及
(b) 於授權人員在給予該授權時指明的期間 (該期間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比
自該授權生效的時間起計的 3個月為長)屆滿時失效，但如該授權已根
據第 3部續期，則不在此限。

第 3部

將秘密監察的授權續期

9. 授權的續期申請

在秘密監察的授權失效前，有關部門的任何人員可隨時向該部門的授權人員提出
申請，要求將該授權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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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授權的續期申請中列明的資料及申請的形式

(1) 秘密監察的授權的續期申請須——
(a) 列明——

(i) 所尋求的續期是否首次續期及 (如否)該授權以往每次獲續期的情
況；

(ii) 以往為申請該授權或為申請該授權的續期的目的而提供的資料有否
任何重大改變；

(iii) 已藉該授權取得的資料的價值；
(iv) 有需要申請續期的理由；及
(v) 該秘密監察的建議限期，並表明該監察將於何時結束；及

(b) 以姓名及職級識別提出申請的人員。
(2) 申請須以書面提出。

11. 授權的續期的申請的決定

(1) 授權人員在考慮根據本部提出的秘密監察的授權的續期申請後，可在
第 (2)款的規限下——

(a) 在經更改或不經更改下給予該申請所尋求的續期；或
(b) 拒絕給予續期。

(2) 除非授權人員信納第 3條就給予續期所規定的條件已獲符合，否則他不得給
予續期。

(3) 授權人員須以書面下達他根據第 (1)款作出的決定及該決定的理據。
(4) 秘密監察的授權可根據本命令獲續期多於一次。

12. 授權的續期的限期

秘密監察的授權的續期——
(a) 於該授權如沒有獲續期便會失效的時間生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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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授權人員在給予該續期時指明的期間 (該期間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比
自該續期生效的時間起計的 3個月為長)屆滿時失效，但如該授權已根
據本部進一步續期，則不在此限。

第 4部

關於緊急個案的特別條文

13. 口頭申請及其效力

(1) 儘管有第 6(2)及 10(2)條的規定，如提出秘密監察的授權申請或秘密監察的
授權的續期申請的人員認為有關特定個案情況緊急，以致有充分理據支持該申請以口
頭形式提出，該申請可以口頭形式提出。

(2) 儘管有第 7(1)及 11(1)條的規定，在不損害第 7(2)及 11(2)條的原則下，如
有口頭申請根據第 (1)款提出，則除非授權人員信納有關特定個案情況緊急，以致有
充分理據支持該申請以口頭形式提出，否則他不得給予該申請所尋求的授權或續期。

(3) 儘管有第 7(3)及 11(3)條的規定，如有口頭申請根據第 (1)款提出，授權人
員可以口頭形式下達他根據第 7(1)或 11(1)條 (視屬何情況而定)作出的決定及該決定
的理據。

(4) 儘管有第 8(b)及 12(b)條的規定，如授權人員因應根據第 (1)款提出的口頭
申請，給予該申請所尋求的授權或續期，該授權人員在給予該授權或續期 (視屬何情
況而定)時指明的期間 (而該期間屆滿之時即為該授權或續期 (視屬何情況而定)失效之
時)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比自該授權或續期 (視屬何情況而定)生效起計的 72小時為
長。

(5) 除非本條另有規定，本命令在經必要的變通後，適用於根據第 (1)款提出的
口頭申請及因應該申請而給予的任何授權或續期，一如本命令適用於以書面提出的申
請及因應該申請而給予的任何授權或續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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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口頭申請的紀錄

(1) 如有口頭申請根據第 13(1)條提出，授權人員須在他根據第 7(1)或 11(1)條
(視屬何情況而定)作出決定後，於合理地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以書面記錄——

(a) 一項關於所有為該申請的目的而根據第 6(1)或 10(1)條 (視屬何情況而
定)提供的資料的概要說明；及

(b) (如他已根據第 13(3)條以口頭形式下達他根據第 7(1)或 11(1)條 (視屬
何情況而定)作出的決定及該決定的理據)他已如此下達的決定及理據。

(2) 如因應根據第 13(1)條提出的口頭申請而給予該申請所尋求的授權或續期，
提出該申請的人員須在自該授權或續期 (視屬何情況而定)生效起計的 72小時內向
授權人員提供一份書面紀錄，該紀錄須載有所有為該申請的目的而根據第 6(1)或
10(1)條 (視屬何情況而定)提供的資料。

第 5部

雜項

15. 授權人員的指定

任何部門的首長可為施行本命令，而以書面指定職級不低於等同高級警司的職級
的任何人員為授權人員。

16. 定期檢討

如任何部門的首長已根據第 15條作出任何指定，他須安排由職級高於該部門的
授權人員所擔任的職級的人員，經常定期檢討授權人員行使及執行本命令授予或委予
授權人員的權力和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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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內部指引

(1) 如任何部門擬授權、准許或要求其任何人員根據本命令提出任何申請或根據
本命令執行任何職能，該部門須先就本命令訂定的事宜發出內部指引，為其人員提供
指導。

(2) 部門可不時修改整套內部指引或其任何部分，修改的方式須與該部門根據本
條發出內部指引的權力相符，而除文意另有所指外，凡提述 (不論是或並非是在本命
令中提述)內部指引，須解釋為提述經如此修改的內部指引。

(3) 部門的任何人員在根據本命令或為本命令的任何條文的施行而執行任何職能
時，須顧及內部指引的條文。

(4) 如有任何人不遵守內部指引的任何條文——
(a) 不得僅因該項不遵守而視為有不遵守本命令的任何條文的情況；及
(b) 在不影響 (a)段的一般性的原則下，該項不遵守不影響根據本命令給予
的任何授權的有效性。

於 2005年 7月 30日作出

行政長官
曾蔭權

註 釋

本命令是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 (四)條作出的。進行執法調查或採取
執法行動的政府部門的人員或代該等人員行事的人可在按照本命令列明的法律程序的
情況下進行秘密監察。

2. 本命令不適用於由任何法律訂定或曾經由任何法律訂定的秘密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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